附件1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
	总成绩
	指标
	评分方法

	
	学业成绩
（占比85%）
	满分值100分，前三学年专业成绩=大一学年学业成绩×30%+大二学年学业成绩×35%+大三学年学业成绩×35%）。

	
	综合评价成绩（占比15%）
	综合素质成绩
（占比10%）
	满分值100分，前三学年综合测评中专业成绩及奖励分以外成绩的平均分。

	
	
	突出贡献
及特殊能力成绩
[bookmark: _GoBack]（满分100分，各项成绩总和超过100分的，按100分计；占比5%）
	社会风尚引领
	获得院级及以上模范、标兵及优秀等具有引领社会风尚的荣誉称号
（仅选一项得分）
	国家级
	50-100分

	
	
	
	
	
	省部级
	[bookmark: OLE_LINK2]20-40分

	
	
	
	
	
	校级
	3-10分

	
	
	
	
	
	院级
	3-5分

	
	
	
	
	具有社会风尚引领的先进典型事迹，被学院、学校及相关部门表扬嘉奖，3-30分

	
	
	
	
	做好人好事，被当事人或单位表扬，1-3分

	
	
	
	
	注：因同一事项获得的奖励不重复加分

	
	
	
	志愿服务

	参照《兰州大学志愿服务工作评价体系计》，根据学生志愿服务评级情况获得附加分
	五星级志愿者
	6分

	
	
	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1]四星级志愿者
	5分

	
	
	
	
	
	三星级志愿者
	4分

	
	
	
	
	
	二星级志愿者
	3分

	
	
	
	
	
	一星级志愿者
	2分

	
	
	
	
	志愿服务大赛
获奖
	国家级奖励
	30-50分；5-15；

	
	
	
	
	
	省部级奖励
	5-15分；0-5；

	
	
	
	
	
	校级奖励
	[bookmark: OLE_LINK3]2-5分；0-2。

	
	
	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4]主持人按第一序列积分；参与人按照第二序列加分，多个奖项不重复加分。

	
	
	
	科研成果

	
①在四报一刊及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，一篇加50-100分；
②在北大核心、CSSCI扩展版、CSSCI集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，一篇加30-80分；
③在人民网、新华网、求是网、理论网、法治网、中国社会科学网，每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，一篇加10-50分，其他网络文章不加分。
④在普通高等学校综合学报（刊物名称中需有“学报”二字）上发表学术论文的，一篇加5-40分；
⑤在国家正式期刊（认定的“黑期刊”除外）上发表学术论文的，加分1-20分。
原则上仅限署名单位为兰州大学的文章。


	
	
	
	
	注：（1）⑤涉及的论文不重复加分；
（2）论文发表截止时间：2025年8月31日。

	
	
	
	竞赛获奖

	国家级一等奖
	60-100分；

	
	
	
	
	国家级二等奖
	50—90分；

	
	
	
	
	国家级三等奖
	40—80分；

	
	
	
	
	省部级一等奖
	20—40分；

	
	
	
	
	省部级二等奖
	10—30分；

	
	
	
	
	省部级三等奖
	3—10分；

	
	
	
	
	注：（1）多个奖项不重复加分
（2）竞赛包括《国家科研竞赛赛事参考目录》内大赛、创新创业大赛；国家一级学会、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举办的专业大赛可参照相关条件酌情给分，但不得超过省部级奖项；其他竞赛不加分；
（3）集体奖主持人按第一序列积分，参与人按照第二序列加分；
（4）理律杯进入决赛按照国家级一等奖加分，半决赛按照二等奖加分；进入八强按照三等奖加分，团体单项奖按照省级一等奖加分。最佳辩手另外加分50%，优秀辩手另外加分20%；


	
	
	
	科研训练、研究能力、创新潜质

	䇹政项目
	主持人5-10分/项

	
	
	
	
	
	成员0-2分/项

	
	
	
	
	国创项目
	主持人3-5分/项

	
	
	
	
	
	成员0-1分/项

	
	
	
	
	校创项目
	主持人1-3分/项

	
	
	
	
	
	成员0-0.3分

	
	
	
	
	院创项目
	主持人1分/项

	
	
	
	
	
	成员0-0.1分/项

	
	
	
	
	参与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：3-5分/项

	
	
	
	
	参与项目经费5万元以上横向项目：1-5分/项。

	
	
	
	
	注：多项不重复加分

	
	
	
	国际化能力
	具有国际组织实习经历
	80分

	
	
	
	
	参加过境外交流学期制项目
	10分

	
	
	
	
	参加过境外短期（1—3个月）交流项目
	4分

	
	
	
	
	参加国境外短期（1个月以内）交流项目（学术活动）
	3分

	
	
	
	
	注：多个奖项不重复加分，选取最高项得分



